
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

一、權力、決策與影響力

區公所編制內職員人數 人 14 12 13 13 14 12 14 11 14 11 區公所正式編制內職員數。 本所人事室

按職等別分

簡任(派) 人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正式編制內職員為簡任(派)官等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薦任(派) 人           9           7         11           8         12           6         12           6         11           6 正式編制內職員薦任(派)官等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委任(派) 人           5           5           2           5           2           6           2           5           3           5 正式編制內職員為委任(派)官等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雇員 人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正式編制內職員為雇員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按教育程度分

大專及以上 人         13         12         12         12         13         11         13         11         13         11
正式編制內職員教育程度為大專及以上畢業之人

數。
本所人事室

高中職 人           1           -           1           1           1           1           1           -           1           -
正式編制內職員教育程度為高中(職)畢業之人

數。
本所人事室

國(初)中及以下 人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
正式編制內職員教育程度為國中及以下畢業之人

數。
本所人事室

按年齡分

34歲以下 人 2 2 1 2 2 1 1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正式編制內職員年齡34歲以下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35至49歲 人 9 3 7 3 6 5 6           6           6           6 正式編制內職員年齡介於35至49歲間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50至64歲 人 3 7 5 8 6 6 7           5           8           5 正式編制內職員年齡介於50至64歲間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65歲以上 人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正式編制內職員年齡65歲以上人數。 本所人事室

區公所調解委員人數 人           5           2           5           2           4           7           5           2           5           2 本所調解委員。 本所民政及人文課

二、就業、經濟與福利

辦理急難救助人次 人次 5 10 6 3 6 2 8           2           3           5
依社會救助法中有關第4章急難救助，因生活突

然發生困難或身體遭受嚴重傷病及其他意外變故

給與緊急救助者。

本所社會課

社會救助通報處理情形 件 11 12 24 4 20 10 19 5 3 7

依據社會救助法第9條之1及社會救助通報流程及

處理時效相關規定，受理社會救助通報者均為統

計對象；處理情形統計包含自辦、委託、中央及

地方政府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提供之相關服務。

本所社會課

中低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假牙 人         -         -         -         -         -         -         -         -         -         -

六十五歲以上，經醫師評估缺牙需裝置活動假牙

，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：1.列冊低收入戶。2.

列冊中低收入戶。3.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

貼。4.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。5.經各級政

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。6.經各級政府補助身心障

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費用達百分之五十以上。

本所社會課

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放人數 人           5           4           7           6           7           5         11           5         12           5
依據社會救助法及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

法規定辦理者。
本所社會課

資料來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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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人數 人 69 36 66 37 61 36 57 30 51 26

依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」第5條及「身心障

礙者保護法」第3條規定領有身心障礙證明(手

冊)，且符合「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

法」第3條之規定申領生活補助者。

本所社會課

獨居老人人數 人 11 33 9 31 7 28 9 26 13 1
年滿65歲以上獨自居住、或同住者無照顧能力、

或經列冊需關懷之老人人數。
本所社會課

社區志願服務志工數 人 17 34 17 34 17 34 17 34 17 34
指社區發展協會依志願服務法所召募、運用、管

理，並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之志願服務人員。
本所社會課

身心障礙人數 人 167 131 165 137 167 125 157 117 155 113 經鑑定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人數。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

三、教育、媒體與文化

戶籍登記15歲以上人口數 人    2,038    1,746    2,003    1,698    1,964    1,633    1,907    1,607    1,955    1,646 戶籍登記當年底15歲以上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按婚姻結構分

未婚 人 547 386 536 371 522 350 506 342 570 403 戶籍登記當年底15歲以上未婚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有偶 人 1,160 889 1,135 855 1,106 820 1,068 799 1,047 785 戶籍登記當年底15歲以上有偶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喪偶 人 109 324 108 327 110 320 109 321 108 312 戶籍登記當年底15歲以上喪偶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離婚 人 222 147 224 145 226 143 224 145 230 146 戶籍登記當年底15歲以上離婚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15歲以上現住人口數    2,038    1,746    2,003    1,698    1,964    1,633    1,907    1,607    1,873    1,576

按教育程度分

大專及以上 人       354       286       448       346       436       337       434       338       430       332 15歲以上人口受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高中(職) 人       596       427       618       407       610       386       592       380       586       385 15歲以上人口受高中(職)教育程度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國(初)中及以下 人    1,085    1,007       934       919       915       886       878       866       855       837 15歲以上人口受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自修 人           1           2           1           2           1           2           1           2           1           2 15歲以上人口自修者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不識字 人           2         24           2         24           2         22           2         21           1         20 15歲以上人口不識字者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各級學校學生數

國小 人 32 25 32 28 31 23 27 25 22 26 含國立、市立、私立國小學生數。 教育部統計處

國中 人 21 11 18 17 19 17 23 22 23 18 含國立、市立、私立國中學生數。 教育部統計處

各級學校專任教師數

國小 人 11 10 12 8 11 11 12 9 11 10

含國立、市立、私立國小專任教師數。 教師人

數包含編制內之現有教師人數，包括校長、教師

兼行政職、教師兼導師、專任教師及代理教師

(指代課3個月以上之教師)，不包括其他短期代

課教師(指代課未滿3個月之教師)及高級中學附

設國小部之教師人數。

教育部統計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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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中 人 5 5 5 5 5 5 6 4 6 5

含國立、市立、私立國中專任教師數 (不含高中

附設國中部)。教師人數包含編制內之現有教師

人數，包括校長、教師兼行政職、教師兼 導

師、專任教師及代理教師(指代課3個月以上之教

師)，不包括其他短期代課教師(指代課未滿3個

月之教師)及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之教師人數。

教育部統計處

各級學校職員數

國小 人           -           2           -           3           -           3           -           2           -           3
含國立、市立、私立國小專任教師職員數，不包

括高級中學附設國小部之職員人數。
教育部統計處

國中 人           -           4           -           4           -           4           -           4           -           4
含國立、市立、私立國中職員數，不包括高級中

學附設國中部之職員人數
教育部統計處

四、人身安全與司法

五、健康、醫療與照顧

現住人口數 人 2,140 1,855 2,094 1,806 2,040 1,728 1,984 1,684 1,955 1,646
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， 於統計

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，均為該地區之人口

數。
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按年齡分

0至14歲(幼年人口) 人 102 109 91 108 76 95 77 77 82 70
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， 於統計

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，均為該地區之人口

數其年齡介於0至14歲間人數。
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15至64歲(青壯年人口) 人 1,541 1,205 1,492 1,154 1,437 1,076 1,366 1,047 1,038 1,017
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， 於統計

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，均為該地區之人口

數其年齡介於15至64歲間人數。
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65歲以上(老年人口) 人 497 541 511 544 527 557 541 560 565 559
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， 於統計

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，均為該地區之人口

數其年齡介於65歲以上間人數。
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出生登記數 人 5 9 5 8 5 3 3 3 9 2 戶籍當年出生登記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死亡登記數 人 39 27 37 25 28 25 36 24 34 31 戶籍當年死亡登記人口數。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遷入數 人 71 64 51 36 44 40 32 44 61 56
戶籍遷入登記人口數(不含住址變更之遷入人

數)。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遷出數 人 59 67 65 68 75 96 55 67 65 65
戶籍遷出登記人口數(不含住址變更之遷出人

數)。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原住民人口數 人           -           2           -           2           -           2           -           2           -           2
凡依戶籍法規定具有戶籍註記之現住原住民人

口。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平地原住民 人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           -
指原籍在平地行政區域內，並在其戶籍資料註記

「平地原住民」者。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3



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
資料來源

臺南市龍崎區公所性別統計指標

定義指標項目 單位
107年 108年 110年109年 111年

山地原住民 人           -           2           -           2           -           2           -           2           -           2
指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，並在其戶籍資料註記

「山地原住民」者。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所有死亡原因

死亡人數 人 37 27 37 26 28 25 37 25 36 29 全年死亡人數。 衛生福利部

死亡率 人/十萬人  1,720.1  1,447.3  1,747.8  1,420.4  1,306.2  1,414.8  1,839.0  1,465.4  1,827.9  1,741.7
全年死亡人數佔總人口之比例(已完成戶籍註銷

之全年死亡數÷年中人口數)×100,000
衛生福利部

標準化死亡率 人/十萬人    566.8    210.3    480.4    331.9    555.1    274.7    670.3    179.9  1,026.0    387.7 各年齡別死亡率乘以標準化人口的比率之總和。 衛生福利部

惡性腫瘤(癌症)

死亡人數 人 13 2 6 7 7 2 8 3 7 10 全年因惡性腫瘤而死亡人數。 衛生福利部

死亡率 人/十萬人    604.4    107.2    283.4    382.3    338.7    113.2    397.6    175.8    355.4    600.6
全年因惡性腫瘤而死亡人數佔總人口之比例(已

完成戶籍註銷之全年因惡性腫瘤而死亡數÷年中

人口數)×100,000

衛生福利部

標準化死亡率 人/十萬人    160.5      10.9      70.8    141.7      70.2      38.1    175.0      18.3    103.2    214.1 標準化死亡率按主要癌症分－惡性腫瘤。 衛生福利部

六、環境、能源與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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